
附件 1

拟供地项目明细表（社保专用）
填报单位： 单位：公顷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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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名称

主办
单位

项目所
在位置

权
属
单
位

权
属
性
质

总面
积

农用地

建设
用地
（公
路用
地）

未利
用地
（其
他草
地)

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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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项
目

备注

合 计



附件 2

人 均 耕 地 变 化 情 况 表
填报单位： 单位：亩、人

建设项目占用耕地位置 项目建设前耕地情况 项目建设后耕地情况

乡镇（街道） 村（社区） 耕地数量 农业人口数 人均耕地 耕地数量 农业人口数 人均耕地

合计（平均）



附件 3

被征地农民承包土地面积情况表

村(居)委会（盖章）： 第 页，共 页

序号 户主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承包土地

面积（亩）
备注

1

2

3

4

5

9

区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章）： 年 月 日



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调查表

填报单位: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村（居）委会：

用地项目

被征地家庭

户主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家庭详细地址 联系电话

现

有

家

庭

成

员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性别 年龄
家庭详细

住址

参保类型

城乡居保 城镇职保 未参保

集体土地使用

权证编号
被征地时间

承包土地面积

（亩）

被征地面积

（亩）

失地

比例

剩余承包地

人均土地面

积（亩)

被征地家庭户主确认签字

村（居）委会审核意见

(盖章）

审核人：

年 月 日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意见

(盖章）

审核人：

年 月 日

附件 4



附件 5

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调查汇总表
填报单位：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村（居）委会：

序号 户主
姓名

家庭
成员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家庭详细住址 参保
类型

集体土地
使用权证编号

承包
土地
面积
(亩)

被 征 地
面积(亩)

剩余承
包地人
均土地
面积
(亩)

失
地
比
例

备注

1

2

3

4

5

6

合计（户）： 合计（人）： 合计（亩）：



附件 6

离石区 乡镇（街道） 村（居）委
会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方案（样表）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对被征地农民实行基本养

老保险补贴的意见》（晋政办发〔2019〕10 号）、吕梁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对被征地农民实行基本养老保险补贴的实施意

见》（吕政办发〔2019〕68 号）和《离石区对被征地农民实行

基本养老保险补贴的实施办法》（试行）有关规定精神，结合区

自然资源局发布的征收土地“公告”中涉及我村征收土地实际情

况，提出我村 征地项目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

险补贴方案如下：

一、项目征地基本情况

项目征地名称： （该项目用地由国务院

（省）审批）

申请用地单位：

（一）该项目征收我村土地总面积 亩，其中，农用地面

积 亩（耕地面积 亩），建设用地面积 亩，未利用地

面积 亩。

（二）该项目被征地面积中，征收承包到户的农村集体所有



土地面积 亩，征收未承包到户的农村集休所有土地

面积 亩。

二、享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年满 16 周岁（不含在校学

生）以上在册农村居民情况

（一）截至 年 月，全村享有农村集休土地承包权的

年满 16 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以上在册农村居民 人，其中，

16 周岁（含）至 59 岁 人，60 周岁（含）以上 人。

（二）截至年 月，全村享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参保

人数 人。其中，16 周岁至 59 岁参保人数 人（参加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人），60

周岁及以上参保人数 人（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人）。

三、本次项目征地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对象情况

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总人数 人。其中，16 周

岁（含）至 59 岁 人（已参保 人，未参保 人），60

周岁（含）以上 人（已参保 人，未参保 人）。

按失地面积划分：

（1）全部失地人数 人。

其中，全部失地人数 人；

剩余承包地人均不足 0.3 亩人数 人；

失地累计达标人数 人。



（2）大部分失地人数为 人。

其中，失地比例达 50％以上人数 人；

失地累计达标人数 人。

四、本次项目征地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标准及费用

情况

（一）补贴标准

（1）全部失地被征地农民人均补贴标准：

年度城市低保标准（＿元／月）x139＝＿元

（2）大部分失地被征地农民补贴标准

其中，最高补贴标准： 元（失地比例 ％）；最低补

贴标准： 元（失地比例 50％）

（二）本次项目征地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费用总额

元。其中，征收承包到户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被征地农民养老保

险补贴费用 元，征收未承包到户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被征地

农民养老保险补贴费用 元。

五、征收未承包到户或因其他原因不能明确具体补贴对象的

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保障人数、补贴标准及保障对象名单确定办

法（文字说明）

六、相关计算指标

（1）本村人均承包地面积 亩；

（2） 年度城市低保标准每月 元。



七、有关情况说明

（1）根据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吕梁市

离石区被征地农民实行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实施办法（试行）的通

知》（离政办发〔2020〕78 号）文件规定，补贴对象年龄以土

地补偿公告日为基准日。

（2）............

附件： 村（社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补

贴花名表

村（居）委会（盖章）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附件 7-1

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花名表（样表）

征地项目：

征地面积： 亩（其中：承包到户的土地 亩，未承包到户的土地 亩）

保障人数： 人（其中：承包到户人数 人，未承包到户人数 人）

补贴费用总额： 元

上年度城市低保标准： 元／人.月

村（居）委会（盖章）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 7-2

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花名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参保类型 补贴金额（元)

人数小计 补贴费用小计

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由村（居）委会填写；2.“参保类型”一栏填“城乡居保”或“城镇职保”；

3.本表一式三份，村（居)委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离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一份。



附件 8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申请书

离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本人（户主）， ，性别 ，身份证号：

，系 省 市 县 镇 村人，家庭

成员情况：

。

（用地单位）征

收我户土地 亩。根据《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吕梁市离石区被征地农民实行基本养老保险补贴的实

施办法（试行）》（离政办发〔2020〕78 号）等文件精神，现

申请享受养老保险补贴。

申请人（手印）：

年 月 日



附件 9

被征地农民的户籍及身份确认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第 页，共 页

序号 户主姓名 家庭成员姓名 与户主关系 性别 婚姻状况 身份证号 所属乡镇、村委 备注

1

2

吕梁市公安局离石分局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 10

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申请表

填报单位：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婚姻状况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户口所在乡
（镇）村组

户主姓名
与户主
关 系

承包土地面
积（亩）

人均承包土地面
积（亩）

被征地面积（亩）

失地比例
（%）

剩余承包地人均
土地面积（亩）

参保类型
城乡居保[ ]
城镇职保[ ]

申请人申明：以上填写内容准确无误。 本人签名（手印):

村（居）委会申报意见：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章）: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章）:

年 月 日

离石区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审核意见： 吕梁市公安局离石分局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章）: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章）:

年 月 日

离石区自然资源局审核意见： 离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章）: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



附件 11

审核结论

离石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领导小组：

××村（社区）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所需资料已审

核，资料属实，审核无误。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盖章）

××××年×月×日



附件 12

山西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落实情况审核表
填报单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征地

情况

申请用地单位

征地项目名称

拟征地面积(亩)
其中:农用地

(亩)

其中:耕地

(亩)

征收土地涉及的县(市、区)、乡镇、

村委会名称

社会

保障

落实

情况

保障人数(人)

总人数 人

承包到户人数: 人 未承包到户人数: 人

参保补贴资金落实情况

预存款总额

(万元)

其中:政府土地

出让收益

(万元)

其中:用地

单位缴纳

(万元)

预存款专户名称

审核

意见

区自然资源局意见 区财政局意见 区人社局意见

(盖章) (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区人民政府意见 市级人社部门意见 省级人社部门意见

(盖章) (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1.全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落实情况审核一律使用本表；
2.此表一式 10 份,报国务院或省人民政府审批,各 2 份,省、市、县人社部门、市、县财政部门各 1
份。




